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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民办职业介绍机构（以下简称民办

职介机构）信用建设与管理，提高就业服务质量，推动职业

中介服务行业健康发展，更好地促进就业服务，根据国务院

关于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及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要

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民办职介机构信用等级

评定（以下简称信用等级评定）是指根据诚实守信、遵纪守

规、履约尽责的要求，对民办职介机构服务信用水平、服务

能力和服务绩效的评定。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由非政府组织

、企事业单位及公民个人依法开办，并经政府行政部门许可

从事职业介绍业务的机构。 第四条 信用等级评定工作以客观

、科学为基础，以机构自愿、行业自律、政府指导、社会监

督为前提，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 信用等级

评定工作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指导下，由中国就业促进会组

织实施。由中国就业促进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

的市劳动保障部门分别设立评定机构，分级负责各信用等级

的评定工作。 第六条 中国就业促进会组织设立部级信用等级

评审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由政府行政部门、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企事业单位、民办职介机构、信用管理及人力资源

机构等方面的专家组成。 专家委员会承担以下职责： （一）

制定信用等级评定标准； （二）指导和监督信用等级评定工

作； （三）受理和审议对省、市级评定机构的答复提出的复



议； （四）其他需要审议评定的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设区的市级劳动保障部门根据评定工作需要，可设立信

用等级评定专家组，负责监督本级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受理

和审议对评定结果提出的异议。第二章 申请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